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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般 外 科

器官移植是指原本的器官因病衰竭時用

另一個正常器官來取代壞掉的器官功能，那

些正常的器官從何處來？當然要從另一個人

身上捐贈出來，依照器官來源區分簡單說有

兩種，一為腦死病人的大愛捐贈，一為健康

成人的活體捐贈。在各種器官移植中只有腎

臟移植及肝臟移植可以有活體捐贈，腎臟是

因為正常人有兩個腎可以捐贈一顆給有需要

的病人，而肝臟是因為其可以再生，故正常

健康的人可以捐贈60~70%的肝臟給需要的

病人挽救其生命。那麼這兩種捐贈方式對受

贈者到底有何差別？如果依肝臟大小來說，

大愛捐贈通常是全肝臟捐贈，而活體捐贈是

捐贈者分割部分肝臟(最多不超過70%)給受

贈者，如果受贈者體型較大或捐贈者體型較

嬌小，可能會有肝臟不夠用的情形。但如果

依組織缺血時間來說，活體捐贈因為時間配

合度高，所以組織缺血時間短，移植後肝臟

功能回復較快預後更好。活體移植因為是從

捐贈者的肝臟分割一部份出來捐贈，故有一

些血管須用人工血管或自體的血管重建後，

才能種植到受贈者體內。

有些病人家屬會擔心肝臟捐贈手術會對

捐贈者造成影響，其實現在醫學技術及器械

的進步，使得捐贈者安全性得以最大保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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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種族文化差異在台灣不像國外大愛捐贈的
風氣盛行，目前國內每年大愛捐贈不足100
人，但有超過900人在等待肝臟移植。僧
多粥少的情況下，常常有很多
人無法及時等到新的器官而抱
憾終生，活體捐贈可解決這問
題，選擇適宜的肝臟及開刀時
機，讓病人不會再為何時能重
獲新生而惶惶終日不得安寧。

另外政府為杜絕器官買賣之嫌，國內對
活體器官捐贈訂定較為嚴苛，須為五等姻親
之親屬才能捐贈，在現行大家生育越來越少
的情形下以後活體捐贈的來源會越來越少。
另外對於部分肝癌病人無法接受切除手術治
療，肝臟移植是他唯一治癒的方法。對於這
類病人，醫療界有訂定標準來決定病人是否
可以進行肝臟移植。但這標準在台灣健保給
付規則下，活體捐贈及大愛捐贈有不同的準
則，相較之下大愛捐贈有更嚴格標準。

總而言之，活體捐贈可以適時及時提供
重生的機會，而且活體肝臟移植預後更好，
雖然會有一位親屬也要接受手術，肚皮會留
下一道愛的記號，但安全性是無庸置疑的，
且在亞洲地區包含台灣，是肝臟移植器官主
要來源的方式。

肝臟移植大愛捐贈與活體捐贈您知多少 ?


